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屿宸商联〔2026〕5号
 
屿宸商业联盟财务经费管理制度（正式施行版）
 
第一章 总则
 
第一条 为规范屿宸商业联盟财务收支管理、明确经费使用规则、保障资金安全、杜绝财务纠纷、实现公开透明运营，依据《屿宸商业联盟章程》，结合联盟非盈利互助平台的定位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 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联盟所有经费的筹集、使用、审批、公示、监督全流程管理，全体会员、核心班子、财务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照执行。
 
第三条 联盟财务工作核心原则：公开透明、专款专用、非盈利性、民主监督、厉行节约、杜绝浪费，所有经费仅用于联盟圈层建设与会员服务，不得用于任何个人分红、盈利性分配。
 
第四条 联盟设立专属财务管理人员，负责账目登记、凭证保管、收支执行、公示报备，财务工作接受核心班子、全体会员的双重监督。
 
第二章 经费来源
 
第五条 联盟经费全部来自合规自愿渠道，无强制收费、无盈利性创收，具体来源包括：
 
1. 会员自愿赞助、定向捐赠；
2. 联盟官方活动的场地、物料等成本公摊费用；
3. 联盟统一对接的合规服务产生的合理结余（全部用于联盟运营，不得分配）；
4. 其他经核心班子集体表决通过的合法合规收入。
 
第六条 联盟不设强制会费，所有费用均为自愿缴纳，不得向会员强制摊派、强制收取任何费用。
 
第三章 经费开支范围
 
第七条 联盟经费仅可用于以下合规开支，不得超范围使用：
 
1. 联盟官方活动（成立大会、资源对接会、行业沙龙、工作会议等）的场地租赁、物料制作、茶歇、会务等公摊开支；
2. 联盟官方文件、档案、印章、办公物料、宣传物料的采购与制作费用；
3. 联盟对外商务对接、品牌形象建设、圈层推广的合理合规开支；
4. 会员互助帮扶专项支出（经核心班子集体表决通过的会员应急帮扶、行业互助支出）；
5. 其他经核心班子集体表决通过的、服务于联盟整体利益与会员权益的合规开支。
 
第八条 严禁经费用于以下用途：
 
1. 个人消费、私人应酬、个人福利发放；
2. 股东分红、盈利性分配、内部利益输送；
3. 违规、灰色、违法经营活动相关支出；
4. 未经集体表决的非联盟用途支出；
5. 其他损害联盟利益、会员权益的支出。
 
第四章 经费审批流程
 
第九条 联盟所有经费开支必须严格执行先申请、后审批、再支出的全流程闭环管理，无审批的支出一律不予报销、不予入账。
 
第十条 分级审批规则：
 
1. 单笔开支金额在2000元以下的，由财务管理人员提交申请，经总负责人审批通过后方可支出；
2. 单笔开支金额在2000元-5000元的，需经核心班子半数以上成员集体表决通过，报总负责人审批后支出；
3. 单笔开支金额超过5000元的，必须经核心班子2/3以上成员集体表决通过，形成会议纪要备案，报总负责人最终审批后，方可支出。
 
第十一条 所有开支必须留存完整凭证：包括申请审批单、付款截图、发票/收据、消费明细，无凭证的支出一律不予认可、不予报销。
 
第十二条 报销流程：经办人提交报销申请+完整凭证→财务人员核验→对应审批人签字审批→财务人员付款入账，全流程记录存档。
 
第五章 财务收支管理
 
第十三条 联盟设立专用资金账户（对公账户或指定代管账户），所有经费收支必须通过该账户统一流转，严禁使用私人账户代收、代付联盟经费，严禁联盟资金与个人资金混同使用。
 
第十四条 财务管理人员须单独建账、独立核算，对每一笔收支进行实时登记，明确记录收支日期、金额、用途、经办人、审批人、凭证编号，做到一笔一记录、全程可追溯。
 
第十五条 严禁白条入账、虚开发票、虚报支出、瞒报收入，所有账目必须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得篡改、伪造财务数据。
 
第十六条 财务人员每月完成上月账目核对，确保账实相符、账证相符，形成月度财务台账。
 
第六章 财务公示与监督
 
第十七条 联盟财务实行定期公示制度，保障全员知情权、监督权：
 
1. 月度公示：每月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，公示上月全量收支明细，包括收入来源、支出用途、金额、审批人、凭证情况，全体会员可查；
2. 年度公示：每年12月31日前，公示全年财务收支汇总、经费结余情况，接受全体会员年度审核；
3. 专项公示：大额支出、专项经费支出，完成后3个工作日内专项公示，接受全员监督。
 
第十八条 会员有权对财务收支提出质询，财务管理人员须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明确答复，提供对应凭证佐证，不得推诿、拒绝。
 
第十九条 联盟监督层每季度对财务账目进行一次全面核查，核对账目、凭证、资金流水，形成核查报告，向核心班子、全体会员通报核查结果。
 
第二十条 核心班子每年组织一次年度财务审计，对全年财务工作进行全面审核，确保财务合规、账目清晰。
 
第七章 违规责任
 
第二十一条 出现以下财务违规行为的，联盟将严肃追责：
 
1. 未经审批擅自支出、虚报支出、伪造凭证报销的，须全额退赔违规金额，通报批评；
2. 挪用、侵占、私分联盟经费的，须全额退赔，即刻强制清退、永久除名，永不接纳；
3. 瞒报收入、篡改账目、私设小金库的，须全额退赔违规金额，即刻强制清退、永久除名；
4. 拒绝财务公示、拒绝接受监督、拒不配合核查的，暂停财务管理人员职权，经核心班子表决后调整岗位，情节严重的予以除名。
 
第二十二条 财务违规行为造成联盟或会员经济损失的，联盟保留依法追责、通报行业的全部权利。
 
第八章 附则
 
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与《屿宸商业联盟章程》《联盟公约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全体会员一体遵照执行。
 
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由屿宸商业联盟核心决策层负责解释、修订与监督落实。
 
第二十五条 本制度自发文之日起正式施行。
屿宸商业联盟（公章）
2026年06月26日
